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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0        股票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17-025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气”或“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据股东大会

授权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修订<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议案，根据公司二〇一六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

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下涉及的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 

现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的调整 

调整前为： 

在本次购买资产的同时，金冠电气拟向不超过 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配套资金，配套资金规模未超过金冠电气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标的资产之交易金额的 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本次购买资产

的实施不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为前提，如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出现未

能实施或者融资金额低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情形，金冠电气将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支付不足部分的交易费用及现金对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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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为： 

在本次购买资产的同时，金冠电气拟向不超过 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不超过 49,747.40 万元的配套资金，配套资金规模未超过金冠电气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之交易金额的 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本次购买资产

的实施不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为前提，如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出现未

能实施或者融资金额低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情形，金冠电气将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支付不足部分的交易费用及现金对价。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调整 

调整前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该等资金总额未超过金冠电

气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之交易金额的 100%。 

调整后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49,747.40 万元，该等资金总额未超过金冠

电气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之交易金额的 100%。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调整 

调整前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费用后将优先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其余用于

投入标的公司项目建设，具体如下：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及中介费用的不足部分将由金冠电气

通过自筹解决。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38,400.00 

2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 1,950.00 

3 标的公司充电桩产业化制造项目（一期） 9,650.00 

合计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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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费用后将优先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其余用于

投入标的公司项目建设，具体如下：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及中介费用的不足部分将由金冠电气

通过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说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的事项范

围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不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因此，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事项无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再次审议。 

三、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履行的程序 

公司已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修订<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 

根据公司二〇一六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

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各项事宜，其中包括“根据

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修改、实施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38,400.00 

2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 1,950.00 

3 标的公司充电桩产业化制造项目（一期） 9,397.40 

合计 49,7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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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调整相关资产价格、业绩承诺及补偿、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事

项”。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已得到股东大会的授权，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认真审阅了相关文件，本着实事求

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

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四、其他说明 

根据调整后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资金用途等内容，公司对本次交易涉及上

述调整内容的相关文件同步进行修订。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